宿松县中医院医用耗材配送服务考核细则
[bookmark: _GoBack]为建立严格的诚信记录和市场清退制度，加强对集中采购的药品和医用耗材生产、配送企业的监督管理，建立职责明晰、指标量化、定期考核、优胜劣汰的供应配送考核机制规范企业的供应配送行为，切实保障药品和医用耗材供应安全。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建立和规范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采购机制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10]156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公立医院药品集中采购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7号)《关于印发高值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工作规范(试行)的通知》(卫规财发[2012]186号)，结合我单位实际制定本考核管理办法。 
满分100 分，年度合格分80 分。
	序号
	考核内容
	扣分

	1
	备货率。每发现一次备货不足扣2.5份。
	2.5

	2
	综合订单响应及时率。每出现一次无正当理由超期送达，扣2.5分。
	2.5

	3
	产品质量。经使用科室反应并证实货物存在质量问题，每发现一次扣5分。
	5




